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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澳門科技大學 

 

休 學 聲 明 書 

(此聲明書適用於開學兩週後及於復學時須繳付兩學期學費之申請學生) 

 
本人       ，學號：                       ，現申請休學期

由 20_____/20_____學年第_____學期至 20_____/20_____學年第_____學期。本人清

楚明白及接受︰若屬於開學兩週後的申請休學，會遵守學生手冊上的相關規定條

款，必須於休學前付清休學學期之學費或所有已登記修讀科目之學費及/或其他欠

費，並須額外繳付休學留位費澳門幣 5,000 元(澳門居民適用)/港幣 20,000 元(非澳

門居民適用)，而已繳休學學期之學費均不獲退還或轉讓，且不能保留至復學時使

用(即不計算入所屬課程的學習計劃之學費內)，而復學時亦須重新繳付休學學期的

學費及復學學期的學費(即復學時須繳付兩期學費，以維持學生所屬課程的學習計

劃之正常學期學費)。 

 特此聲明 

 聲明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To: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LARATION OF DEFERRAL 


